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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生产关系变革

。第一章封建土地制度

第一节土地占有
'

区境长期以来实行封建土地所有制。山丘地带土地兼并的时间长，有名的大地主，多

是很早发家，代代相传，通过长期剥削积累，家财日富，拥有大片土地。如民国时期，安化县

的曾少逵、杨淑元、黄春藩、龙锡庆、谌介勋、仇新田，益阳县的何绍斌、徐子潭、徐守端、蔡

润卿、蔡奎普等，都在明末或清初发家，一般占有田地1000亩左右，多的占田5000余亩、

占山6000多亩。而滨湖地带，’自清咸丰二年(1852)长江南岸藕池江堤溃口，江水挟大量泥

沙涌入洞庭湖，由于泥沙淤积，南县、沅江及益阳县下乡湖区渐成洲渚。初时，洲土既无官

守，又非私有，地主豪绅纷至沓来，巧取强夺，曾展开激烈的土地吞并。自清同治年间到民

国末期，滨湖地区大半洲土被地主、富农、豪绅垄断，呈现土地高度集中的特点。一些贪得

无厌的豪绅，因争夺洲土而成为巨富。如南县的汤东荪、张经、杨丹青、杨传清、聂缉概、陈

肃涛，沅江县的聂仕达、陈熙珊、龚墨西、王一华等，皆有“洲土大王”之称，一般占有土地万

亩以上，最多的达10万亩。而广大贫雇农无钱无势，处于少地或无地状态，只得受地租剥

削或受雇于地主豪绅。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并由城市向农村渗透，产生了私人资本主义。继之又

出现国家龚断资本主义。这些经济成份与经济势力的活动，影响到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

阶级的内部分化比过去更为严重，一批坚持“以本致富”经营方法的地主逐渐衰落，一批适

应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新地主乘机兴起，他们一方面从事地租剥削，另一方面把土地转化

为资本，兼营工商业。据安化县东坪镇调查，民国末期，工商业兼地主或地主兼工商业的有

78户，占全镇工商业的18．1％，拥有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则占全镇的50％。这个县的

邓寿基，乃国民党官僚，30年代发迹后，在华容县增福垸购田2000余亩，又在长沙置产经

商，可算称富一方。冷市曾少逵，全家12人，却拥有良田、山林各4000多亩，另在长沙、汉

口开设茶庄、铺店，堪称豪富。沅江聂仕达在刘公局(今千山红农场和沅江县四季红)有田

10万余亩。民国时期，他将地租转化为资本，在上海、香港投资办起多家纱厂，是全省有名

的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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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区境部分县土改前农村各阶层占地情况表

单位：％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雇农 其它
县别

人 口 土地 人口 土地 人 口 土地 人 口 土地 人口 土地

安化 3．3 33 2．2 22 29．00 Z2．1 60．OO 16．90 5 6

益阳 6 26 5 20．5 35 32 49 14．15 5 5．35

南县 8 30 7 25 32 32 45 7 8 6

第二节地租剥削

地主占有的土地，一般出租给农民，进行地租剥削。清末、民国时期，区境土地自耕者

少，佃耕者多。据民国6年(1917)农商部总务厅对益阳、安化、沅江3县调查，共有农户

25．709万户，田土397．521万亩。其中自耕户占20％，自耕田土占14．5％；租种户占

70％．租种田土占35．5％；自种兼租种户占10％，自种兼租种田土占50％。上述租佃制

度，自清代至民国变化不大。地主出租土地，必与佃农订立租约(俗称写佃字)，以此作为榨

取租谷的依据。地租形式多种多样，剥削苛重，是长期以来地主阶级套在农民身上的一副

沉重枷锁。 ．

‘

一、押租
●

●

地主出租土地，为防止佃户拒纳租谷或毁坏田亩，先要佃户交清押租(又称进庄)，才

许耕种。其应缴之押租，视土地肥瘦及副产物之多寡而定。清代，平均每石田(约合6．25

亩)交30串(制钱)；民国22年(1933)前后，改交银元30元；民国27年又改交庄谷6至8

石，最多10石。嗣后，押租交纳多的相当于1年至2年的租额。押租一般无利息，只在撤

佃时退还。其中加重进庄的佃田又称当田，每进银元百元，减少租谷5至6石为息。无钱

进庄的须请人具保，除交租外，还应交纳进庄息谷。一般利息为40％。以上系直接向地主

租田而言。如佃种被人包租的转租土地，还需加押加租。佃农所交押金，常因币制变化而

受地主盘剥。民国4年(1915)，沅江县同乐垸的佃农，每亩田交押金4000文，至民国9年，

钱水低落，地主乘机将每串制钱折合成80枚铜元，并派人挨户压转，佃农拒不答应，地主

便牵牛阻耕。有8户佃农联名至县衙上告，县长却判定维持地主原议，当即有一个佃农吞

食火柴以示抗议，但无改变。

二、地租

区境通行实物地租，也实行货币地租。从清末至民国时期，租额不断增加。据严中

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记载：清同治二年(1863)，益阳县甲等田每

亩纳租1．04石，到民国初年增至1．8石，占每亩实产3．3石的54．5％。又据郑震宇



第一篇生产关系变革819

所编《中国之佃租制度与佃农保障》一书记载，民国初年，区境地租按田亩等级分为7等，

详情如表所载：

益阳区境民国初年田亩等级与每亩纳租情况表

田 则 分租(％) 钱租(元) 谷租(石)

甲 等 54 10．2 2．32

乙 等 52 8．0 1．94

丙 等 48 8．0 1．68 ．

丁 等 46 5．8 1．44

戊 等 44 3．9 1．23

己 等 39 · 2．7 O．94

庚 等 37． 1．8 0．72

新中国成立前夕，区境地租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固定租额(称死租)，丰年歉年俱不

增减，一般租额每亩1．5石至2石(谷)；二是按当年收成议定租额比例，有东六佃四、东佃

各半的，或东四佃六、东七佃三的，天水田、渍水田等低产田，佃户租额较低。据1952年中

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整理的《农村阶级土地关系与特殊土地问题》记载：“益阳县

箴言乡十六保(今邓石桥、谢林港一带)调查，租额按主佃对半者占十分之四，主六佃四者

占十分之五，主七佃三者占十分之一，所交租谷得晒干车净，用戽桶计量后送至地主仓

中。”

地租是地主剥削和压迫佃农的一种主要手段，也是农民生活长期贫困的主要原因。民

国26年(1937)，南县“鼎城农场”(今华阁一带)以每亩收庄谷l石发佃4万多亩，承佃农

民300多户，以互助方式开垦耕种。到民国32年(1943)，土地易主，改为“顺利垦殖管理

处”，又以每亩收进庄谷1石放佃，交不起押金的佃户，即被驱逐出境。到民国34年

(1945)，土地再度易主，改名“复兴农场”，又新招佃农202户，收取进庄谷，并组织“农警”

数十名以武力驱赶老佃农，终致引起械斗。仅民国35年一次便烧毁房屋50余栋，新老田

主抢走佃农稻谷100余石，8名佃农遭“复兴农场”枪兵毒打，并拘禁7天才得释放。
●

三、额外剥削 ．

区境佃农除受地租、押租剥削外，还受多种额外剥削。诸如：佃户每年要无偿给地主抬

轿、帮工，过年过节或红白喜事须给地主送礼，插秧前要请地主吃“春酒”；灾年要求减租，

要请“看禾酒”；到交租时还要办“打租饭”。湖区佃农除上述额外剥削外，还要承受各种摊

派。如修筑堤防时，须缴纳加庄谷，并按亩派服工役，还要负担“农警”给养。每年乡、保、甲

的各种摊派大部分转嫁给佃农，按亩征收，最多年亩收稻谷1石。此外，渔民进湖捕鱼，要

向湖主“写水”(相当于交押金)，捕鱼要交渔课；樵民进湖洲砍芦苇，要交押租写山，收割时

东佃按比例分成。



820第十卷经济综合

第三节雇工、债利剥削

一、雇工剥削

民国时期，区境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除租佃地主土地耕种外，有的还当雇农，或二者兼

有。雇农受雇于地主、富农，以辛勤的劳动换取低廉的报酬。雇工形式，有长工、月工、零工

3种。长工每年农历正月上旬上工，腊月二十三日下工。一年中只有元宵、端阳、中秋3个

节日休息(个别的全年有假日12天)。如遇生病，还要请工代替，缺工则扣减工资，甚至被

解雇。长工年工资多以稻谷计算，一般10至12石，最多20石左右。雇请看牛的童工，每

天起五更，睡半夜，除了放牛，还要做家务活，有的只给饭吃，不付报酬。月工一般在农忙季

节雇请，时间3至7个月不等。月工工资一般每月稻谷2石，零工属农忙季节雇请，，随喊随

到，做一天算一个工，工值2至3升米不等。

二、高利贷

新中国成立前，区境各地均流行高利贷。放贷者以地主、富农及殷实商人为主，借贷者

一般为有少许恒产或恒业的农民。孤寡残废赤贫之家，因无资产作抵押，则很难与人发生借

贷关系。高利贷种类，有“加四”、“加五”，即年利为40％和50％，当年借当年还；当年还不完
的，就得利上加利。以“加五”计算，如借谷8斗，经过9年，连本带利须还谷30石，俗称“八斗

九年三十石”。高利借贷须订借据，请人担保。最高者年利100％，称“双拖”，对本对利，借一

还二。还有“放新谷钱”的。当青黄不接时，债主将谷籴出，然后以货币形式贷给贫困者。秋

后折成稻谷收回，俗称“借谷钱”。此种高利贷的利息，一般比“双拖”还要高。借高利贷者虽

可解一时之急，但过后往往压得抬不起头来。益阳县箴言乡佃农邓芳先，民国34年(1945)

借某饭店老板1万元法币，年利6石谷，次年还清本，6石息谷则按年利每石6斗起息，一年

本利共9石6斗。民国36年还5石，剩下的每石年息1石，一年本利9石2斗。年年还一点，

年年还不清，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明令废除高利借贷，才了却这笔无穷无尽的债务。

第二章 减租减息与土地改革

第一节减租减息

民国34年(1945)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颁布“二五减租”法令，即农民向地主交

租时，可减纳当年租额25％，但区境并未实行。民国35年9月，湖南省府颁布《补办民国

34年度“二五”减租办法》通告。区内地主仍普遍拒减，权势较大的地主不仅不减，还强迫

佃农另换新约，每亩押金由6．5元增至26元，否则退耕另佃。同年11月，益阳县太阳乡

(今益阳县泥家潭一带)佃农罗某，要求一姓何的地主实行减租，何及乡内大小地主深恐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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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开，“二五”减租将势不可挡，于是纠集乡、保、甲长及豪绅数十人，集资贿赂县政府官

员，将罗某以“共党要犯”拘留，并扬言：“凡要求‘二五’减租者，都是共产党，必遭政府严

惩。”同期，益阳县箴言乡一雷姓佃农要求“二五”减租，地主竟将其拘送政府惩办，又勒令

雷家退佃，将其器皿什物尽抛户外，一家大小20余口均被逐出。从此无人再敢言及“二

五”减租之事。民国36年(1947)冬，湖南省府又颁“三七五”限租法令，即限制地主租额不

得超过佃农农产品总量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而地主阶层同样拒不执行。箴言乡佃农邓

梅魁、邓志贤等约集当地佃农30余人，在邓氏宗祠会商，要求地主实行“三七五”限租办

法，事后竟遭到全乡地主的联名控告，并以“非法聚众、妨害治安”的罪名，将二邓逮捕，后

又派人将邓梅魁杀死。

新中国成立后，中南军政委员会迅即颁布减租条例。1950年元月，中共湖南省委召开

第一次代表大会，主要议题是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3月，湖南临时省政府颁布《湖南省减

租减息实施办法》，随即全面展开减租退押工作。到9月底，全区共减退大米5000多万公

斤，同时清出积谷450万公斤，全发放给了穷苦农民。

第二节土地制度改革

1949年冬至1950年春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

剥削，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封建土地制度。大量的土地依然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沉重的

地租剥削仍在阻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废除这一封建剥削制度，实现耕

者有其田的夙愿。1950年7月，全区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一场彻底摧

毁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运动，在全区农村普遍展开。

1950年秋，中共益阳地委举办3期培训班，共培训土改干部2672名，继之选择23个

乡进行土改试点。从中取得经验后，于10月下旬在区境农村全面铺开。为领导这一运动，

各县市皆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合计派出3114名干部组成土改工作队，分赴农村开展工

作。整个运动分4批进行，至1951年9月结束。土改干部下乡后，一般均落户贫雇农家庭，

深入访贫问苦，坚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又利用办夜校形式，组织农民学习党中央关

于土改的方针政策，宣讲地主之所以富、农民之所以穷的道理，动员农民积极行动起来，推

翻地主阶级，消灭剥削制度，当好土地的主人。在土改干部的引导下，广大受苦农民如着火

的干柴，迅即燃起愤怒的烈火，满腔热情地投入土改运动。在宣传发动阶段，农民白天生

产，夜晚即成群结队地上夜校学政策、摆家史、叙衷肠、话斗争，从田头到屋场，从山区到平

原，到处都洋溢着土改的热烈气氛。在与地主进行说理斗争的阶段，觉悟了的农民纷纷登

上讲台，控诉地主压迫、剥削农民的罪行，诉说被奴役被欺凌的悲惨遭遇；言及痛处，涕泪

交流。还有父子、兄弟、夫妻同时上台控诉地主罪行的不少场景。在划定阶级成份时，农民

们往往义正词严，有理有据地揭露地主的剥削史及其占有的大量土地财产，并及时揭发某

些地主疏散、隐瞒财物和抵抗土改的事实。过去横行乡里，作威作福的地主老财，在铁的事

实面前，个个理屈词穷，不得不自认地主成份，显得威风扫地。

在此基础上，全区共依法没收和征收剥削阶级土地226．97万亩，房屋31．69万间，粮

食6646万公斤，耕畜13558头，农具434363件。这些土地和财物，除收归国有者外，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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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由各乡、村农民协会统一接收，而后合理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但地主也从中分

得同样一份。按受益农户计算，全区户均分得土地1亩左右(湖区有多达2亩以上的，但山

丘区少的却只有六七分)。

土改结束后，区境各土改工作队针对运动中存在的错划、漏划阶级成份等问题，复于

1951年11月部署开展土改复查工作，翌年4月结束。通过复查，对漏划的3079户地主予

以补划，同时纠正错划的地主、富农及小土地出租者1902户。另对利用职权、私分多占胜

利果实的基层干部，给予必要的处分，责成其退出多占的财物。在复查中征收没收的土地

财产，再重新分配给农民。随后，各县市均成立土地发证委员会，于1953年元月向全体农

民颁发土地证书，同年4月结束。区境共颁发土地证书451206份(户)。延续了2000多年

的封建土地制，到此才被彻底废除。广大农民从地租剥削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莫不主动、积

极地经营自己的土地，促进了全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南县、益阳、安化3县土改时农村土地分配情况统计表 单位：亩

人 口 田 土
项 目

数量 占总人口％ 数量 人均 占总亩数％

南县 289720 100 853298 2．9 100

合
益阳 489252 100 652289 1．3 100

计
安化 503518 100 461534 o．9 100

贫 南县 156157 53．9 433844 2．78 50．84

雇 益阳 240267 49．1 240459 1．2 42．oo

农 安化 291269 57．8 218451 O．75 47．33 。

南县 84308 29．1 303857 3．6 3S．61

中
益阳 169224 34．6 255880 1．5 37．OO

农

安化 157723 31．3 184536 1．17 39．98

南县 17440 6．2 42268 2．42 4．95

富
益阳 24956 5．1 51494 2．05 6．oo

农
安化 13951 2．8 22326 1．6 4．84

南县 17504 6．04 37939 2．17 4．45

地
益阳 29360 6．o 34578 1．17 5．OO

‘主

安化 18893 3．8 16059 o．85 3．48

南县 14303 4．94 35390 2．47 4．15

其
益阳 25445 5．4 42878 1．6 6．09

它

安化 21679 4．3 20162 o．93 4．37

说明：1、桃江县土改时农村土地分配数包括在益阳县内。

2、沅江县土改时农村土地分配数无法查出，故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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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地区土地改革中封建财产没收征收情况表

总耕地 没收征收土地 占总耕 没收耕 没收房屋 没收粮食 没收农具
县市

(亩) (亩) 地％ 畜(头)． (间) (万公斤) (件)

合计 4095246 2269700 55．4 13558 316970 6646 434363

南县 799330 375800 47．O 1037 19396 793 79851

沅江县 871788 528500 61．0 1278 17695 1908 17063

益阳县 834197 571400 68．1 4070 116662 1829 102971

桃江县 796331 517600 65．O 4070 115662 1750 102500

安化县 793600 272200 34．3 3076 46642 339 130859

益阳市 4200 27 919 27 1110

第三章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节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土地改革结束后，党和人民政府实行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的政策，遵循自愿互利、

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逐步引导农民由农忙换工到常年互助组，发展到以土地入

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

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全区完成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

农业合作化。同期，湖区的渔民、鸭民、樵民，山丘区的茶农、林农和市郊区的菜农，也都经

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3个阶段，走上合作化的道路。

一、农业互助组

经过土地改革，区境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生活得到改善。但以私有制为

基础的个体经营，仍使当时的农业生产处于小型、分散和落后的状态，有的农民缺资金、技

术，不善经营，加上自然灾害等原因，在遭致贫困后，又将土地出卖，农村出现两极分化现

象。1951年春，中共益阳地委和益阳专署作出决定，在第一批土地改革结束的地方，及时

领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进行兑工、帮工、人畜换工等劳动互助，发展农忙

换工互助；进而有重点地组织常年互助组。同年冬，出席全省第一次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

会的南县代表田启发，于12月率先组成全区最早的常年互助组(共3户)，并于1952年3

月扩大到7户，其中贫农5户，中农2户，共有耕地61．4亩，耕牛3头。同期，桃江县贾春

生、益阳县龚秋云、沅江县余年生、安化县谌桂先等，也相继办起常年互助组。这些互助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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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由几户或十几户农民组成，常年固定不变。土地、耕牛、农具仍属私有，收获的农产品

归个人所得，但劳力由组内统一安排，有简单的评工记分制度，实行以工换工或找补现金、

实物的办法(如沅江徐年生互助组规定每个工找补大米2．5公斤)。耕牛、农具集中使用，

或换工，或付给租金。有的组还集体组织副业生产，增加收入。 a

1952年上半年，全区农村加快互助合作步伐，至年底，共发展互助组6442个，其中常

年互助组905个。嗣后，各县加强领导，相继举办互助合作训练班，通过学习、讨论，较好

地纠正了“互助不互利”、“侵犯中农利益”等问题，互助合作运动深入发展。1953年，全区

共组织互助组15739个，参加农户115321户，占总农户的22％，其中常年互助组1643

个，参加农户11892户。这些互助组的生产成果普遍高于单干农民，粮食亩产比单干农户

多5～15％。1954年冬，乃全区互助合作运动的高潮时期，至1955年，互助组发展到

38283个，参加农户285090户，占农户总数的53．6％；其中常年互助组16035个，参加农

户153966户，占农户总数的28．6％。互助组成为当时农业生产组织的主要形式。

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 1953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的精神，区境各县在大量发展

互助组的同时，试办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初级

社)。全区最早建立的初级社，有南县的武圣宫乡岁丰社、沅江县星火乡的七一社、益阳县

张家塘乡的火田社、桃江县双江乡的杨家坳社及安化县杨林乡的中烟竹社。到1954年春，

全区试办初级社29个，入社农户422户，2192人，每社平均15户、75人，入社耕地5368

亩，每社平均185亩。这些初级社均建立社务委员会，选举正、副社长和生产、管理、保卫、

财务委员，另设会计、出纳和粮食、农具保管员，生产分小组进行。根据土地私有的实际情

况，各初级社普遍订有土地入股章程和劳动、财务、民主管理制度，规定社员的土地、大型

农具及耕牛作股入社，由社统一经营。入社土地由社付给土地报酬，入社耕牛、农具折价抵

交股份基金。在分配上，一般实行“田四劳六”、投资分红和劳力分红相结合的办法，即在农

业总收入中，除去开支费用和公积金、公益金后，其余40％按入社土地分配，60％按社员

全年劳动工分分配。副业收入全部按劳分红。公粮由土地所有者负担。上述分配形式，既

承认入社土地、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又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较为

合理。

1954年，洞庭湖区遭遇百年未有的特大洪水，在农业生产普遍减产的情况下，29个初

级社仍有5个比上年增产。各农业社在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和推广新技术等方面表现

出来的优越性，加上党和政府对农业社的倡导与扶植，激发了农民组织起来的积极性。

1955年春，全区初级社增至716个，入社农户15943户，社均22．26户。除此之外，各地还

出现一批“明组暗社”的“自发社”。至此，全区停止新建初级社，转入整顿巩固阶段，并对一

些规模过大不便管理的初级社，进行适当调整和分社。

1955年秋，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区境各地不恰当地批判

建社中的“小脚女人”思想，对农业合作化提出过高过急要求。以致发展规划一改再改，建

社速度不断加快。至年底，全区初级社急剧发展到2712个，比年初增加2．78倍，入社农户

55189户，占全区总农户10．4％。1956年底，初级社发展到4296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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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全区基本实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并有部分社升级成为高级社。

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4年2月，大通湖特区永安村一些互助组，因土地属全民所有，未经过初级社阶

段，就直接建立起全区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高级社)——大通湖特区安

福高级社(今属南县河口乡)。1955年冬，在合作化的高潮中，有一部分初级社在条件并不

具备的情况下，又未经过细的工作就并社升级，转为高级社。到1956年春，区境共建成高

级社354个，入社农户104589户，占全区农户总数的19．5％，社均295户。其中湖区规模

较大，多在300至400户之间；山丘区规模较小，一般未超过250户，最小的仅30户。在高

级社内，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取消土地报酬，耕牛和大型农具全部作价投资，由社分年偿

还。社员参加集体劳动，普遍按定额评工记分。高级社成立社务管理委员会，下设若干生

产队，有队长、会计、记工员、保管员。生产队划分固定或临时作业小组。社务管理委员会

对各生产队实行“四固定”①，年终收益分配以社为单位核算。年初，全社制定生产指标，下

达给各生产队；实行“三包一奖赔”②的经营管理制度，到年终时再按各生产队完成指标情

况，确定出奖赔数额。收获的全部劳动产品产值，除去成本、税收和提取5％的公益金、公

积金等支出后，余均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1956年8月，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

案)》，全区抽调大批干部分赴农村普及高级社。50多天时间，全区原有4296个初级社，全

部转成高级社；连同以前试办的在内，共建成高级社2959个，入社农户533195户，占农户

总数的96．2％，社均180．19户、740人。至此，全区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对个体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在组建高级社的过程中，因要求过急，一部分农民对并社升级、取

消土地报酬，尚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加上工作粗糙，形式过于简单划一，又普遍地缺乏管

理经验，乃致不少农民入社后，存有抵触情绪，有的不出工，不投肥，甚至出现退社现象。同

年8月，全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通过组织辩论和批判富裕中农的单干思想，抑止农民

退社思潮；同时，对规模过大、经营管理不善的一部分高级社，进行适当调整，使高级社这

一集体性质的农村经济组织得到巩固。

第二节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清末、民国时期，区境手工业比较发达。解放以后，经人民政府的倡导、扶植，全区手工

业生产得到发展。1950年，已有30多个手工业行业，从业人员近6万人，虽分布全区各

地，但以城镇较为密集。一般设备简陋，资金短缺，分散经营，生产水平较为落后。1951年，

全区城镇手工业人均产值不到800元。1952年，按全国统一部署，区境手工业开始有计划

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将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当年，有南

①“四固定”，指划给生产队的土地、劳力、耕牛、农具固定不变。

@。三包一奖赔”，指包工、包成本、包产量、超产奖励、减产赔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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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益阳、安化3县县城的部分手工业行业组织起来，实行合作经营。1953年，贯彻全国第

二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会议精神，各县市普遍开展手工业调查登记，主要是澄清各重点行

业的生产规模及经营情况，为改造工作做必要准备。翌年，专署及各县市政府皆成立手工

业管理科，负责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时，坚持以城镇为重点，方法是先从供销入

手，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生产，由供销生产合作社负责供应原材料和统一收购产品。

步骤上由低到高，先组成供销合作生产小组，再发展为供销生产合作社，最后过渡到手工

业生产合作社。入社时，从业人员的工具设备等生产资料，全部折价入社。由社员民主推

选主任(或经理)。管理上是以社为单位，实行统一核算，分配时采用计件工资制，一些经营

范围广、工种较复杂的行业，则推行按利润分成。入社后的实践表明，绝大多数人无后顾之

忧，生产、生活皆有保障。1956年，各县、市分别召开手工业劳动者代表会议，讨论制定手

工业生产合作社章程，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要求手工业者直接加入合作社。

同时调整隶属关系，明确归口管理，将铁、木、篾、纺织、制伞、制鞋等行业，划归手工业部门

管理；照相、理发等行业，划归商业部门管理，乡村的手工业者居住分散，不便组织起来集

中生产，则就近加入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至1956年底，区境城镇共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组)446个，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29个，入社人数15152人，约占城镇手工业者总数的

95％。至此，区境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手工业者实现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后，改变了过去小型、分散、落后的生产、经营状

况，生产力加快发展。1956年，区境城镇手工业产值达1772．8万元，人均1047元，比1952

年增长22．3％。但在改造的过程中，也存在步子过快、工作粗糙的缺点，如组织形式过于

单一，生产上顾及行业特点和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不够，及分配上的某些平均主义等，都曾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益阳区境几个年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情况表

项 目 单位 1952年 1953篮 1954钲 1955焦 1956焦

一、工业总产值 万元 1232．1 1299．7 1042．9 1549．2 1772．6

手工业合作组织比重 ％ 6．7 9．8 14．2 22．7 88．9

个体手工业比重 ％ 93．3 90．2 85．8 77．3 11．1

二、从业人员 人 14395 15110 14317 16941 16936

手工业合作组织比重 ％ 7．8 lO．6 16．6 35．2 90．7

个体手工业比重 ％ 92．2 89．4 83．4 64．8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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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成立初期，区境的私营工业主要有采矿冶炼、铸锅、碾米、日用金属、日用陶瓷、

棉织及粮食加工等，厂矿多分布在益阳市和各县县城，现代化生产的厂坊甚少，多数的为

工场手工业。一般设备陈旧，技术力量薄弱，生产力较低。1950年，国家对私营工业实行

“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继之，又普遍采取“赎买”政策，以对全行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当年，即有益阳板溪锑矿(今属桃江县境)、安化渣滓溪锑矿实行公私合营；接着又有益阳

泰和锅厂、达人工业社等9家私营工业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与此同时，各县、市政府责成有

关部门采取委托加工、计划定货和统购包销等措施，在部分行业建立同行业联营处，为公

私合营作准备。一部分公私合营工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后，由国家与私营企业主合作

生产经营，政府派干部驻企业参与管理；企业所得利润，除交纳国家所得税和留足公积金

外，剩下部分则为职工福利奖金和企业主红利，当时称“四马分肥”。上述企业因有国家经

济势力作后盾，很快即改变过去缺乏资金、原材料不足及生产的落后状况，一般均可获取

利润，颇得各私营企业主的拥护。自此，即陆续有私营业主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要求与政

府合作经营。1956年1月后，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步伐加快，各县市均成立。对私改

造领导小组”。对一些未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按照专署统一部署，各县、市均抽调干部下

厂清产核资，先促其实行同行业合并，而后公私合营。当年3月，安化县即有130个石灰窑

自愿合并，进而组成公私合营安农石灰厂。东坪镇7家私营砖瓦窑，亦合并成为公私合营

东坪砖瓦厂。另有安化县新民铁厂、青山冲铁矿，益阳市资江瓷厂、机械修理厂、湘中锅厂

及沅江县大米厂、南县三仙湖大米厂等，都是在短期内通过清产核资，由多家私营企业自

愿合并成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到1956年，区境所有私营工业企业皆实现公私合营，完成了

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

益阳区境几个年份私营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情况表

项 目 单位 1952焦 1953矩 1954年 1955盔 1956矩

一、工业总产值 万元 472．7 564．2 416．9 487．2 191．9

公私合营工业比重 ％ 25．8 26．2 47．6 62．7 100

私营工业比重 ％ 74．2 73．8 52．4 37．3

二、工业人数 人 2199 2142 2241 2158 2234

公私合营工业比重 ％ 31．2 35．6 41．5 56．1 100

私营工业比重 ％ 68．8 64．4 58．5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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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成立初，区境商业几乎全为私人所有。1950年统计，全区共有私营商业和小商

贩8497户，从业人员19835人，私营商业在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为86．51％。1952年，

国家开始对私营商业实行限制和监督经营，积极发展城镇国营商业和农村供销合作商业。

1953年，国家对私营商业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初期，主要采取委托经销和代购代销形

式，将私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继之是对商业资本家和部分资产较多的小业主，

‘以“赎买”方式实行公私合营。改造过程中，先由资方自报资产，经核实后将固定资产和库

存商品按市价入股，定股定息；原私商业主及其从业人员，仍继续留店从事经营，并按规定

领取应得的工资。小商小贩均按行业组成自负盈亏的合作商店或合作小组。对一部分合

作商店，则视市场容量的大小、总营业额及盈利多少，采取死分(劳动底分)活评办法进行

分配。

至1956年底，区境内县城以上共有私营商店和小商贩4935户、6700人；其中的4685

户、6441人纳入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改造。分类情况是：实行公私合营或直接过渡到国营

商业的152户、272人；参加联购联销合作商店的944户、1095人；加入联购分销合作小组

．的2667户、2998人。农村有私营商业5977户、6970人，纳入各种形式改造的4878户、

5804人。分类情况是：建合作商店269个，2159户、2465人；建合作小组228个，1848户、

1918人；另参加公私合营或直接过渡到供销合作社的871户、1421人。1956年底，剩下的

私营商业的零售额，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52年的62．4％降至2．7％。

此类私营商业户，到1958年亦全部过渡为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商业。

第四章农村人民公社化 ·

1958年9月，各县、市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普遍取

消乡、镇建置，建立人民公社。最先建立的有南县育才、沅江县草尾、益阳县沙头、桃江县桃

谷山、安化县龙塘等几个人民公社。此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境内即有2959个高级社，在锣

鼓鞭炮声中纷纷宣布加入77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55．19万户，占总农户的99．9％，社

均7167户；入社人口225万人，社均29220人；入社耕地424万亩，占耕地面积的99％，社

均55000亩。

人民公社为“政社合一”的农村政治经济组织，具有“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五位一

体”的特点。初期以公社为单位统一核算，对生产、生活资料实行无偿调拨；劳动管理实行

军事编制，按团、营、排、班组编劳力，进行大兵团作战；普遍强调集体化，推行建居民点，办

公共食堂；粮食分等定量供应，每月发给劳动力3至5元工资(后因无力支付，一般发3至

4个月后停发)。由于这一变革来得突然，且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加之急于改革生产力

落后的状况，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又不切实际地开展生产“大跃进”，超越当

时经济的承受能力，由此产生一些“左”的东西，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一度在全区严重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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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初，根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精神，全

区转入整顿、巩固人民公社的工作。主要是整顿干部作风，纠正“左”的错误，加强劳动管

理；同时调整公共食堂和居民点规模，适当注意社员生活福利。随后，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

分级管理、权力下放的指示，调整公社体制，由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为以大队为基

本核算单位。正当形势开始好转之际，当年8月，全区贯彻中共中央庐山会议精神，开展所

谓“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运动一直深入到基层，持续达5个月之久。一些县、社负责干

部，甚至大队党支部书记，也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致使“左”倾错误愈演愈烈。1960年春，

区境不恰当地再次掀起大兴水利、大办工业、大办所谓“万头猪场”的热潮，导致资金劳力

紧张，使得农村经济陷入困境。当年，农业产量显著下降，区境粮食总产和社员人均分配收

入，分别比上年减少24．75％和5．1％。由于口粮不足，“低指标、瓜菜代”，不少社员体质下

降，非正常死亡和劳力外流的现象普遍增加，全区进入经济困难时期。

1960年冬至1965年上半年，地区及各县市加强和改进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对办好人

民公社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1960年冬，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

的紧急指示信》精神，区境农村开展整风整社和改造“三类社、队”的工作。至后期，又认真

清理退赔“共产风”中平调的私人财产。自人民公社成立到1960年，全区平调总金额约为

7130万元。各级经过清理，共退赔兑现4196万元，占应退赔平调款总额的90．92％。其余

平调公社的794万元，公社平调大队的1243万元，大队平调生产队的478万元；因多数用

于农田水利和公路建设，未予退赔。

1961年3月，中共中央下发《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按照“三级所有，队

为基础”的政策，普遍发还了社员自留地，解散了公共食堂，又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

生产队，并对人民公社的各级规模进行适当调整。当年，’人民公社由原来的77个调整为

190个，每社平均户数由7167户减少至3822户。同年冬，又基本恢复农业合作社时期的

劳动定额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对生产队实行“四固定”和“三包一奖”责任制；生产

队对社员，普遍实行“三基本”①定额管理，评工记分。这些举措有利于改进公社的经营

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平均主义的弊端，有利于调动生产队和社员的积极性，农业生

产得到较快恢复。1962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89．02万吨，比上年增产33．38％，比1957

年增长5．41％。社员人均分配收入由上年的39元增加到42元。1963年至1965年，全区

农村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在指导思想上仍继续强调阶级斗争为纲，挫伤了一部

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但在纠正干部作风和改善社队经营管理等方面，却起了一定的作

用。此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的稳定。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又进一步推行极“左”政策。如在劳动管理上批判“工分

挂帅”、“物质刺激”，搞什么“大寨式”的劳动管理，取消劳动定额和评工记分，实行“政治评

工”。经营方针上否定“三自一包”②，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三年调整时期曾经提倡

的有利农业生产发展的政策和措施，至此遭到严重破坏。社员积极性再次受到挫伤。直至

197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后，上述“左”的举措始有

①。三基本”指基本工、基本肥、基本粮．

@。三自一包”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工包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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